
音乐学院教师调停课申请工作流程

审核通过

临时调停课（每学期不得超过 3次）由任课教师至少

提前三个工作日提出申请，写明调课原因同时落实好

调课安排及要求。

1、大课（系统排课课程）由任课教师在教务管理系

统中提交申请，并提请教学院长审核。（系统操作

指南见附件 1）

2、专业小课（系统不排课课程）由任课教师填写调

停课申请单（见附件 2）交至本科教学秘书处。

教学院长审核。

教务处审核。

任课教师及时通知教学班相关学生并

做好调课的后续安排。



附件 1、调停课申请系统操作流程

1、菜单位置：首页——教学活动——调课申请

2、申请调停课

共分为以下几种类型：（1）更换时间地点（2）更换地点（3）更换老师（4）停

课/补课。以“更换时间地点”为例，操作流程如下。

（1）更换时间地点

 点击“更换时间地点”按钮。

 选择需要调课的“节次”和“周次”。



 调课后设置。选择节次、周次和上课教室。



 设置完毕，点击“保存”后需再填写调课原因，至此完成调课申请。





（2）更换地点。

整体操作流程大致同“更换时间地点”，可参考“更换时间地点”的操作流程。

（3）更换老师。



整体操作流程大致同“更换时间地点”，可参考“更换时间地点”的操作流程。

（4）停课/补课。只有存在停课记录后，才可安排补课。



3、调停课审核结果

调停课申请后，会进行二级审核（院系审核、教务处审核），可在“详情页面”查看

审核进度。



附件 2 音乐学院停调课申请表

本人需申请 □停课 □调课

调课时间 : 年 月 日第 节 调课教师

课程名称 上课班级

调课事由:

申请人签字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调课办法

原上课时间 月 日 星期 第 节 上课地点

调至时间 月 日 星期 第 节 上课地点

院系意见

负责人签字: 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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